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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餐厅概况
1.1地址：雁塔区综合治理中心（西安市雁塔区小寨东路 168 号）
1.2外包所需的设备、场地、能源由甲方提供。
1.3定位：单位餐厅主要以提供单位人员工作餐及业务接待为主。
2、餐厅经营服务
2.1员工餐厅经营服务，自助餐形式经营，按餐/次/人据实核算。本单位内部就餐人员凭卡消费。收费标准执行单位内部定价。非本单位人员需在食堂就餐的，经采购人同意后，由个人自费买单。
2.2.职工食堂早、中、晚餐及节假日、周末加班餐自助餐供应服务，根据甲方的要求提供接待用餐、会议用餐等日常保障，休息日、节假日员工用餐等供应服务。
2.3如有需要，提供会议用餐、培训接待用餐。具体根据用餐单位要求制定菜单，此项费用由用餐单位报区级领导同意，并于雁塔区综合治理中心进行备案登记，所产生的费用由用餐单位与承包商自行结算，不包含在此次采购预算内。（注：接待用餐收费标准具体见业务接待菜单。）
2.4厨师团队费用不超过1020000元（每月85000元 ）食材费用不超过1107500元。（每月≈92291.67元）。
二、服务内容
食堂运营管理、食材采购及加工、厨师团队聘请与管理、食堂的日常保洁与消杀、食堂设施设备维护及保养、餐具及桌椅等日常消耗品的补充和厨余垃圾的处理等；
1、早餐 8：00-8：50，午餐 12：00-13：00，晚餐 18：00-18：3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准时开餐。
2、用餐所供食品、器皿在开餐前 10 分钟布置完毕，如因客观因素不能准时开餐，承包方应提前通知有关管理部门，并留有充分时间做出补救。
3、员工餐采取自助餐形式，荤素搭配，均衡膳食，按餐划卡。
 3.1荤菜是以肉类或水产类原材料为主。
3.2荤素菜是含有肉类或水产类原材料的菜品。
3.3素菜是不含肉类或水产类原材料的菜品。
3.4饭菜保证菜品色、香、味和温度。
 4、菜品要求
4.1供餐要求
 供餐模式为自助式供餐，公休日、国家法定节假日确需供餐的双方协商。
4.2供餐内容
早餐：①菜品 5种，其中小菜4种、咸菜 1 种；②2 种汤粥；③主食 4 种（胡辣汤、馄饨、豆腐脑、米线、油茶等)、④小吃 2 种（炸、蒸、烙类小吃）；⑤鸡蛋1 种（蒸、五香、煎），⑥杂粮1种（红薯，玉米，山药，贝贝南瓜等）。
午餐：①菜品不少于 6 种(3 荤 3 素)，其中主荤菜 1 种（纯荤莱）、半荤菜（肉菜比例 3：7)2 种、素菜 3 种；②汤羹类不少于 2 个品种（一甜一咸），③主食含米饭、面食（不少于 2 个品种)、④特色一种
节假日、周末加班餐：配送盒饭标准，1道主荤+1道副荤+2道素菜+时令水果或酸奶1种，主食(米饭/馒头)。
餐厅应根据情况，循环增加菜品，多品种，高质量，满足员工及客户用餐需求。
 4.3传统节假日、重大节日供应有关节日文化食品。
 4.4严禁使用剩菜。
5、餐厅厨师根据就餐规模和餐费标准制定餐谱，考虑就餐人员的口味以及季节的变化，保证每周菜品不重复，每周五下班之前提前排好下周食谱并交给采购人审核后公示。
三、技术要求
1、 服务标准
1.1 服务标准及要求：卫生环境符合餐饮行业卫生标准。
 1.2厨师和面点师应能互补共同协作。建立健全餐厅管理制度，营造一个温馨、卫生、整洁的就餐环境。以“满足工作需要，减少成本开支”为原则，制定标准食谱（每周食谱提前一周制定并经采购人审批），减少浪费，使现有伙食标准达到最大化。不断提高服务人员的烹调技术，在合理成本的前提下调整菜品结构，为职工提供质量优、味道好、营养全面的饭菜。
    1.3坚持执行"一检二洗三切四浸泡五烫六烧"程序，保证食品卫生质量， 坚持碗筷洗刷消毒工作，保持食堂干净卫生，达到有关卫生标准要求，防止食物中毒事故发生。人员试岗一周，不符合要求的餐厅经理负责立即更换，不得耽误正常用餐。
   1.4熟悉并能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不使用不洁、过期、变质食品原材料，做好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如若发生食品安全问题，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1.5遵守办公楼管理制度，不得干扰正常的办公秩序
  1.6餐厅现有的设备无偿交由乙方使用，要爱护厨具设备及餐厅公共设施，确保设施完好，做好餐厅设备设施的管理与日常维护工作。不得人为损坏和丢失，否则应折价赔偿。
 1.7接受并配合甲方及使用人对环境卫生、食品卫生、服务态度、饭菜质量等进行的监督、检查 
 1.8建立完善的餐厅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并严格实施；
 1.9中标供应商不得转租、转包、不得自行改造承包的餐厅；
 1.10建立餐厅餐饮服务调度管理；
1.11餐厅保洁前堂卫生标准地面无纸屑、烟头、烟灰、水迹、油污、食物残渣呈现地砖本色桌、椅、墙裙无污迹、油迹，无孔洞、裂缝无划伤、灼伤牢固平稳，摆放整齐，符合餐桌布局标准柱子、墙面、顶部无孔洞、裂缝、蜘蛛网， 无划伤、污迹、油迹，无脱落，无其它色彩污染餐用具符合出堂标准，符合摆台标准售餐柜、菜夹无油污、水迹，无裂缝、划伤、字迹，未脱色，无其它色彩污染，柜内无异味、臭味，柜内备餐用具、纸巾符合出品质量标准，摆放整齐。
1.12后厨卫生标准地面无积水、污水、菜叶、菜皮、纸屑、饭粒、肉粒等垃圾地面无残缺地砖，地沟无堵塞，无大量的饭粒、菜叶，无臭味，地沟盖无残缺冰柜、工作台、炉台、碗柜等设备及墙用无卫生死角垃圾桶四周及地面、墙面无油污、垃圾，并加盖盖子，垃圾不得堆放在地上墙面、顶棚无灰尘、油污、孔洞，无脱落瓷砖，制度、标识等张贴符合标准设备（冰箱、冰柜、工作台、炉灶、洗涤池等）表面无油污、灰尘，符合使用标准维护标准灯泡、灯管、灭蝇灯、管道、电线表面无油污、灰尘，无脱落掉线菜品、设备、工具、用具摆放标准、卫生要求，抽油烟机、换气装置无较重油污门、窗、纱窗无破损、油污、灰尘，气罐、灭火器本身洁净无油污。整体符合食品及卫生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
2、质量标准
2.1食材加工流程，刀、板使用与硬件环境符合餐饮行业卫生标准;食材存储符合餐饮行业卫生标准，要有专人负责经常翻库，及时报废，销毁过期或变质食材；
2.2中标供应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要服从采购人对生产场地、工作及生活环境的安排和要求，严格执行采购人制定的相关管理规定，并接受采购人的考核；
2.3中标供应商承包业务的专业质量标准和规范必须达到《食堂工作规范及标准》规定的内容；
2.4餐具保持完好率（指餐具无裂缝、豁口或破损）在 98%以上，餐具补充均由中标供应商无条件承担；
2.5餐具所用筷子每三个月必须更换一次，所更换碗、筷质量必须按采购人要求和规格进行更换，所需费用均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2.6厨具中菜刀、铁锅、菜墩、炒勺等小件厨具不能使用超过 3 年的小件厨具，满 3 年的中标供应商应同采购人商议更换；
2.7各种烤箱、冰箱、蒸箱等大件厨具根据餐饮行业的规范要求，实行定期维护保养、实时维修更新，由中标供应商负责。凡因操作不当或违规操作造成设备故障或损坏的，均由中标供应商负责维修，并进行相应经济处罚；
2.8餐厅和操作间的消防、病媒防治消杀、油烟检测、油烟治理等工作， 必须聘请具有专业资质或能力的专业公司同甲方协商后由乙方具体组织实施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2.9意外事故承担。就餐者在就餐过程中，因餐厅地面打扫不及时而导致的摔倒、磕伤、碰伤等引起的一切问题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2.10凡因食材清洗不干净或程序不规范造成食物中毒或其他问题所引发的全部责任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2.11中标供应商承担在履行承包业务过程中的全部安全责任；
2.12中标供应商应在采购人的指导下，积极引进最新管理模式的内容和标准。采购人有权根据采购人管理制度对中标供应商进行日常管理，若中标供应商人员违反采购人管理制度采购人有权给予处罚；
2.13中标供应商应严格遵守采购人考核方案，并严格执行，凡违规或违纪采购人有权直接进行经济处罚，凡经济处罚一律不再返还；
2.14各种设施设备必须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不得违反设备使用性能或违规使用；
2.15因中标供应商厨房出品质量问题，而遭到投诉，采购人有权进行经济处罚凡经济处罚一律不再返还；
2.16中标供应商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应做好食品卫生工作，若因中标供应商管理问题造成就餐者食物中毒，责任由中标供应商全部承担严格卫生管理，确保饮食卫生安全。严格遵守有关食品卫生安全法规，中标供应商必须每天打扫，做好辖区内的清洁卫生，做到餐具每天消毒，工作人员必须定期接受体检，保证工作人员身体健康、无传染病，符合食品卫生工作人员标准。不得采购、加工霉烂变质商品或不正常、不卫生的食品在本食堂销售、食用和饮用，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规定；
2.17中标供应商应严格遵守安全使用管理规定严格操作间管理，若因中标供应商管理问题引起采购人操作间火灾，责任及损失由中标供应商承担;中标供应商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保证安全生产，如果因违规操作而造成负伤， 由中标供应商自行负责承担。
3、食材标准
3.1、质量要求
大米：国标二等以上；包装袋上有注册商标，有检验合格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面粉：特制一等粉；包装袋上有注册商标，有检验合格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食用油：非转基因一级豆油；包装袋上有注册商标，有检验合格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3.2、包装要求
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必须是正规企业生产的品牌产品，产品包装须是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环保材料。
4、配送要求
所供食材（叶菜类、根茎类、干货类、果菜、菌类、肉蛋类（鸡蛋除外）以及豆制品）每天配送一次；调料类、大米、面粉、油每两周配送一次（具体配送时间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确定）；鸡蛋每周配送两次（具体配送时间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确定），供应商负责食材的运输配送，因运输装卸过程中造成的损耗（例如包装严重变形、破损、食品污染、变异等）、发现的破损、变异食品必须无条件一对一更换，否则不予结算。
四、服务要求
（一）服务人员的要求
1、厨务人员工作时间要求：早班 05:30—13:30；晚班 16:00—19:00。每周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时间，双休日及节假日无特殊情况休息。
服务工作人员总人数不得少于17人，年龄：男性不超过 55 周岁，女性不超过 50 岁。
2、管理级以上人员应具备 3 年以上的餐饮业相应管理服务经验，熟知厨房的运转与成本、安全控制。
3、厨师长、厨师具有 3 年（含 3 年）以上相应工作经验，厨师长、厨师必须持有厨师资格证书，掌握两种以上风味菜肴的制作，保证出品质量及食品安全。
4、所有服务人员应保证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无刑事违法或处分犯罪记录；服务人员按岗位统一着装，言行规范，文明礼貌；所有从业人员经过岗前培训、健康检查合格且拥有有效的健康证。
（二）服务工作的要求
1、供应商根据本项目的用餐人数、规模及采购人要求，供应商提供完善的运营服务方案，制定健全的防鼠、防蝇、防蚊、防蟑螂、防尘等措施，确保餐厅的食品质量、安全卫生、环保节能、治安消防，确保餐厅的正常运营和规范服务。
2、供应商须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对每餐出品进行留样，并认真填写食品留样登记表。
3、供应商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及采购人要求，工作日统一时间将产生的残食、泔水、垃圾倒入指定地点，甲方负责清运。
4、餐厅运营所使用的餐巾纸、清洁用品（拖把、抹布、垃圾袋、清洁剂消毒剂等）的购买及承担所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5、由供应商负责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证照，甲方协助提供办理所需材料。
6、根据《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的要求， 供应商采购食品原料时应按照有关要求进行索证索票，并做好采购验收记录，便于溯源；供应商按照要求如实登记相关索证信息，不得涂改或作虚假记录，并指定专人妥善保管，保存期限不少于二年；索取的相关证件、票据应妥善保存，并与记录内容相对应，便于核查。
7、因供应商管理不当或其他原因造成的火灾、触电、食物中毒等安全责任事故，由此造成的损失或伤害由供应商承担相关责任及费用。
8、因供应商工作人员无法达到采购人管理服务要求，供应商应对人员进行处理、调换，以确保采购需求及服务得以最佳实现。
9、采购人根据检查考核结果，每月 5 日核算上一个月份每餐用餐人数，核
算完毕后以转账形式，在供应商开具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结算。
10、为保证供餐质量，采购方职能部门会同供应商每月在就餐员工中进行满意度民主测评/考核小组进行考核。满意度/考核打分低于相应标准，采购人有权向供应商提出整改或经济处罚。满意度低于 75％/考核打分低于 60 分采购人有权向供应商提出整改或经济处罚(1000 元-2000 元)，满意度连续或累计 3 次低于75％考核低于 60 分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无需给予供应商任何赔偿。
11、供应商在合同履行期间，不能按照其投标文件响应及合同要求进行履约的，采购人有权随时终止合同，由此带来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12、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由供应商负责保障上、下班期间员工安全，并购买商业保险所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13、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供应商需具有应对能力，并针对事件按照国家要求做相应检测、防护措施，所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14、供应商实际接管现有的餐厅服务人员，合同签订后 45 天内无正当理由不得随意清退或更换。45 天后根据考核，经采购人同意后，不合格者或不能胜任者可以进行更换。
五、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
一年。
（2） 款项结算每月支付进度款。
（3） 投标报价＝厨师团队费用+食材费用（食材费用暂定金额 1107500.00元。报价时不可更改，按实际供应结算)
六、其他
1.验收方式及标准：
1.1由采购人和中标供应商共同对项目整体进行验收。其内容包括确认乙方的营业执照、厨房操作人员组成、厨房人员管理方案、人员数量、管理资质及人员证件，以及操作人员身体健康情况等。对其服务指标、服务质量、厨房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健康是否满足采购人的使用要求进行逐项检查。
1.2厨房操作人员组成、人员管理方案通过验收达不到招标文件要求和响应文件承诺的，或在使用中出现问题、瑕疵等，将视为服务验收不合格，中标供应商应无条件免费调整人员组成、管理方案。
 1.3 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健康状况不能满足厨房操作要求的，中标供应商应及时进行人员调整，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1.4 若发现乙方有弄虚作假的，在投标阶段故意或随意夸大人员组成，乙方应无条件进行变更，并赔偿甲方相应的损失。
  1.5验收合格后，填写验收单，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